
114年度執行新住民子女教育經費申請

(一)實施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

經費概算表 教育局學校代碼：173633

項次 項目 單價（元） 數量 總價（元） 說明

1

業
務
費

鐘
點
費

上課時間 國小336元/節  144節  48384元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第七節
以前

課餘時間 國小400元/節  80節  32000元
課餘時間建議於寒暑假辦
理

通譯助理人員費 190元/節  0節  0元

每節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
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
資支給，協助學生短期內
適應生活需求為要，建議
30節以內

交通費  0元/趟  0趟  0元
每人每月最高新台幣1200
元，以大眾運輸交通工具
（如：火車、捷運、公車
）為核算標準，核實支付

教材費 40元/節  224節  8960元 按鐘點費節數計算，每節
補助教材費40元

勞保費  0元/人  0人  0元 依勞工保險相關規定計算
，並不得重複投保

健保費
( = 一般保費 +
補充保費 )

 0元/人  0人  0元 本經費屬該聘用教師之非
經常性薪資所得，且每週
工作時數未超過12小時，
故毋須加保一般保費，僅
須編列補充保費(鐘點費
申請總金額 × 2.11%)。
反之，則須以一般保費編
列之。

提撥勞退金  0元/人  0人  0元 依勞退金提撥相關規定辦
理

小計  89344元

2 雜支  4467元  1式  4467元 依各縣市教育局處規定辦
理

合計 新台幣 93811 元整

備註

承辦人： 主任： 會計：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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